团体标准《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评价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2022年5月20日，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发布《关于2022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立项公告》，由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提出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规范》正式立项。2022年7月7日，起草单位研讨后一致同意将标准名称更改为《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评价规范》。
二、项目背景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服务需要更多具有专业职业技能的养老护理员。养老护理员职业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存在着学历偏低、知识面窄、整体素质较低等问题，一般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绝大多数是边做边学，只能达到基本照料的水平，缺乏专业护理常识，这不仅不能适应老人护理需求，还可能带来一定风险，已经影响到养老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标准化课题尤为重要。

2021年12月，广东省养老服务部门间联席会议印发了《广东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粤民发〔2021〕127号），提出全面提升养老服务人员职业素养和服务质量，加大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力度，实施“南粤家政”养老护理员培训项目，扩大居家养老日常护理技能培训规模，按照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培训大纲、专项技能培训课程标准、最新行业考核评价规范等开展标准化培训。推进养老护理员培训示范点建设，定期在全省范围内公开遴选一批培训质量高、师资力量强、服务保障好的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建设成为康养高技能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地。可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规范被纳入养老从业人员的日常基本培训要求，是提升养老服务人员职业素养和服务质量、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的有力抓手。

《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评价规范》是指导养老护理员培养培训、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和规范养老护理职业行为的基本依据。从职业规范层面消除了更多市场上的阻碍，对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方面作出了严格要求，更好地保障广大长者的合法权益，对养老服务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依据
《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的编制应具备实用性，以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养老护理员的技能培训、考核和评价为主线，确定设置适宜粤港澳三地养老护理服务的职业技能等级及其要求，以期培养兼具职业素质、业务素质和能力素质的养老护理高技能人才，提高区域养老护理服务的整体水平。
1、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养老护理员的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

2、关于标准的属性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养老护理员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职业技能要求，以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评价要求、内容、方式和比重。具体章节主要技术内容见下表。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明确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生活照顾、养老护理员的定义

	4
	基本要求
	养老护理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5
	职业技能要求
	职业技能等级设置和要求描述

	6
	职业技能评价
	职业技能评价的要求、内容、方式和比重


4、编制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的政策、法规如下：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102号）

《广东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粤民发〔2021〕127号）

《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十四五”规划》（2021年）

《关于发布居家养老照护等4个养老服务类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标准的通知》（粤人社函〔2020〕202号）

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本标准为制定，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无冲突，且与《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版）等有关标准协调配套。

标准先进性和特色性
本文件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护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助力构筑养老护理人才高地而制定，使受照护的长者及其家属、养老机构和养老护理员自身从标准实施中获益。

本文件考虑到粤港澳三地养老护理服务发展的差异，在描述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时综合三地实际情况和各地优势，对养老护理员四级（中级工，等同于香港资历架构三级）提出相应的职业技能要求，具备先进性和区域特色。

六、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情况
（一）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制定工作方案

自2022年1月起，在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牵头组织下，由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专业人员组成标准编制小组，制订工作方案，明确目标要求、工作思路、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编制并提交团体标准制修订申请材料，并同步开始标准的预研工作。

（二）收集相关资料，开展调研

2022年2-6月，编制小组针对养老护理员进行了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检索了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查阅了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标准、养老护理员培训和评价标准等相关资料，并对以上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分析。2022年2月和5月，编制小组分别在佛山市南海区樵晋老龄家园和2022年海珠区“南粤家政”职业技能竞赛现场对养老护理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了解养老护理员水平和职业技能要求。
（三）标准起草、研讨
2022年5月起，编制小组在文献调研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形成标准大纲，逐步编写标准，并进行多次内部研讨和修改，于2022年6月形成多版标准编制工作组讨论稿。2022年7月，编制小组与起草单位负责人就本标准开展讨论并修订，确定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四）征求意见过程

2022年7月至2022年8月，开展征求意见工作。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由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等粤港澳三地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宣贯本标准，并通过学校、协会官网等平台，宣传养老护理员培训、考核的应用实例。

本标准在学校、养老机构等得到充分实施后，加强与媒体沟通，将标准的推行使用情况及时快捷地进行报道宣传，让该标准真正具有生命力。

                                             标准编制组

                                           2022年7月11日



